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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建设项目地理位置图 

2、卧龙台水电站 110kV 升压站电气总平面布置图 

 

 

 

 

附件： 

1、陕西省二郎坝水电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2、陕西省二郎坝水电工程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意见 

3、陕西省二郎坝水电工程噪声、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批复 

4、关于补充编制卧龙台电站 110kV 升压站环评的报告 

5、卧龙台电站 110kV 升压站工程执行环境质量标准的函 

6、卧龙台水电站 110kV 升压站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7、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 

8、危险废物处置中心技术服务合同 

9、“三同时”验收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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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建设项目总体情况 

建设项目名称 二郎坝发电公司卧龙台水电站 110kV 升压站工程 

建设单位 陕西省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二郎坝发电公司 

法人代表/授权

代表 
冯万林 联系人 金大刚 

通讯地址 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汉源街道办事处西街 24 号 

联系电话 13891609108 传真 / 邮政编码 724400 

建设地点 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高寨子街道戚家垭村 

项目建设性质 新建■  改扩建□  技改□ 行业类别 电力供应（D4420） 

环境影响 

报告表名称 
二郎坝发电公司卧龙台水电站 110kV 升压站工程 

环境影响 

评价单位 
西安海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初步设计单位 电力工业部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 

环境影响评价

审批部门 
汉中市生态环境局 文号 

汉环批字〔2021〕

36 号 
时间 2021.7.21 

建设项目 

核准部门 
/ 文号 / 时间 / 

初步设计 

审批部门 
/ 文号 / 时间 / 

环境保护设 

施设计单位 
电力工业部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 

环境保护设施

施工单位 
电力工业部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 

环境保护设施

监测单位 
西安志诚辐射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投资总概算 

（万元） 
558.0 环境保护投资（万元） 11.0 

环境保护投资

占总投资比例 
1.97% 

实际总投资 

（万元） 
558.0 环境保护投资（万元） 11.0 

环境保护投资

占总投资比例 
1.97% 

环评阶段项 

目建设内容 

户外升压站 1 座，主变容量为 2×

31.5MVA，选用 SFS8-31500/110 的三绕

组电力变压器，110kV 出线 2 回。 

项目开工日期 
1995

年 

项目实际 

建设内容 

户外升压站 1 座，主变容量为 2×

31.5MVA，选用 SFS8-31500/110 的三绕

组电力变压器，110kV 出线 2 回。 

环境保护设施

投入调试日期 

2000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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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 

过程简述 

陕西省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二郎坝发电公司二郎坝水电工程下

辖天生桥水库枢纽工程和三级电站工程（分别为：天生桥电站、二郎坝

电站、卧龙台电站）。二郎坝水电工程被列为陕西省“八五”重点项目

和二十项兴陕工程之一，1995 年开工建设，2000 年 6 月全面投产，为

汉中电网的主力发电厂之一。 

1995 年 5 月 8 日由陕西省生态环境厅（原陕西省环境保护局）对

《陕西省二郎坝水电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了批复（批复文号：陕

环保函〔1995〕39 号），2018 年 8 月 22 日陕西省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二郎坝发电公司对《陕西省二郎坝水电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中生态

环境、废气、废水进行了自主验收，2019 年 1 月 23 日陕西省生态环境

厅对陕西省二郎坝水电工程噪声、固体废物（生活垃圾、发电机组废机

油）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进行了批复（批复文号：陕环批复〔2019〕30 号）。 

为保障三级电站电力的安全送出，公司配套建设了卧龙台水电站

110kV 升压站工程，升压站于 1999 年开工建设，2000 年 6 月建成投产。 

卧龙台水电站 110kV 升压站工程涉及的环境要素主要有废水、固

体废物、生态环境和电磁环境，其中定期巡检人员由卧龙台水电站工作

人员统一调配，不新增定员，不新增生活污水、生活垃圾，通过查阅陕

西省二郎坝水电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卧龙台水电站 110kV 升

压站已作为主要工程进行了调查，且验收期间噪声监测点位布设于卧龙

台水电站厂界外，110kV 升压站位于卧龙台水电站厂区内，因此卧龙台

水电站 110kV 升压站生态环境和噪声影响已在陕西省二郎坝水电工程

中进行验收，在环评及验收阶段未涉及升压站的电磁辐射和危险废物

（变压器废油和废蓄电池）等环境影响评价内容。 

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完善环保手续，陕西省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二郎坝发电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10 日委托西安海蓝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编制完成了《二郎坝发电公司卧龙台水电站 110kV 升压站工程环境

影响报告表》，仅对 110kV 升压站的电磁辐射和危险废物（变压器废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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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废蓄电池）影响展开环境影响评价工作。2021 年 7 月 21 日汉中市生

态环境局以汉环批字〔2021〕36 号文件对该报告表予以批复（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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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调查范围、环境监测因子、敏感目标、调查重点 

2.1 调查范围 

本次验收调查的内容为卧龙台水电站 110kV 升压站工程。由于卧龙台水电站

110kV 升压站工程作为二郎坝水电工程的配套工程，位于卧龙台水电站厂区内，已

于 1999 年开工建设，2000 年 6 月建成投产，且《陕西省二郎坝水电工程环境影响

报告书》在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过程中已对卧龙台水电站噪声、发电机组废油、

生态进行评价。因此本次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并结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技术规范 输变电》（HJ705-2020）要求，确定本次调查范围见表 2-1。 

表 2-1    调查范围一览表 

调查对象 调查项目 调查范围 

卧龙台水电站 110kV 升压站 
电磁环境 升压站站界外 30m 范围内 

变压器废油、废蓄电池 升压站站内 
 

2.2环境监测因子 

根据工程运行环境影响特点，确定工程环境保护验收的环境监测因子见表2-2。 

表2-2    本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主要环境监测因子汇总表 

调查对象 环境监测因子 监测指标及对象 

卧龙台水电站

110kV 升压站 

工频电场 工频电场强度，V/m 

工频磁场 工频磁感应强度，μT 
 

2.3 环境敏感目标 

本工程属于输变电工程，主要环境敏感目标：电磁环境影响调查范围内，重点

保护该区域内的住宅、学校、医院、办公楼、工厂等有公众居住、工作或学习的建

筑物。 

经现场调查，卧龙台水电站 110kV 升压站评价范围内无电磁环境敏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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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调查重点 

本次调查的重点是建设项目运行期造成的电磁环境影响，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建

设项目设计中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及其有效性，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

出环境保护补救措施。 

一、电磁环境影响调查 

重点调查卧龙台水电站 110kV 升压站附近受本建设项目产生的工频电场、工频

磁感应强度的影响程度，调查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提出的电磁防护措施及环评批复要

求落实情况。 

二、危险废物影响调查 

重点调查卧龙台水电站 110kV 升压站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提出的危险废物（废变

压器油和废旧蓄电池）防治措施及环评批复要求落实情况。 

三、环境风险事故防范及措施调查 

调查卧龙台水电站 110kV 升压站工程是否制定了废变压器油的处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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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验收执行标准 

电

磁

环

境

标

准 

电磁环境依据《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中表 1“公众曝露

控制限值”规定：对于频率为 50Hz 环境中电场强度控制限值为 4000V/m；磁

感应强度控制限值为 100μT。 

声

环

境

标

准 

由于卧龙台水电站 110kV 升压站工程作为二郎坝水电工程的配套工程，

《陕西省二郎坝水电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在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过程中将

卧龙台水电站升压站作为主要工程进行了调查，且报告书验收期间噪声监测点

布设于卧龙台水电站厂界外，110kV 升压站位于卧龙台水电站厂区内，110kV

升压站噪声影响已在陕西省二郎坝水电工程中进行验收，本次验收不涉及。 

其

他

标

准

和

要

求 

危险废物贮存执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及

2013 年修改单中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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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建设项目概况 

4.1 项目建设地点 

卧龙台水电站 110kV 升压站位于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高寨子街道戚家垭村，站

址中心地理坐标 E：106°22′20.281″，N：32°50′54.829″。站址较为平坦，北距汉中市

—宁强县公路约 86m，交通较为便利。工程地理位置见附图 1。 

4.2 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 

卧龙台水电站 110kV 升压站工程建设内容及规模见表 4-1。 

表 4-1    工程建设内容及规模一览表 

组成 具体建设内容 

主体

工程 

主控室 紧邻卧龙台水电站厂房西侧，主控室依托卧龙台水电站厂房 

主变压器 
户外布置，主变容量 2×31.5MVA，选用 SFS8-31500/110 的三绕组电力

变压器 

110kV 配

电装置 

采用 AIS 配电装置，单母分段接线，架空出线 2 回（其中 1 回为 1150 卧

王线路，另 1 回为 1174 卧阳线）；3 组型号为 LW36-126 的户外 110kV 

SF6 磁柱式断路器，1 组型号为 GL312 的户外 110kV SF6 磁柱式断路器，

7 个 TYD110/√3-0.01H 型电压互感器，12 个 LVQB-110 型 SF6 电流互

感器 

公辅

工程 

给排水 依托卧龙台水电站给排水系统 

进站道路 工程紧邻卧龙台水电站厂房西侧，进站道路依托卧龙台水电站进厂道路 

消防 设置室外消火栓、消防砂等 

环保

工程 

降噪措施 采用低噪声设备 

固体废弃

物 
废蓄电池依托卧龙台水电站现有危废暂存间，定期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置 

风险防范措施 
设地埋式事故油池 1 座，布置于大修工具库地面下，尺寸为 4m×3.5×

1.7m（23.8m3） 
 

4.3 建设项目占地及总平面布置 

升压站围墙内占地面积为 1512.5m2，站址总平面布置呈矩形，站址东侧紧邻卧

龙台水电站厂房（分别布设蓄电池室、交接班室、中控室、配电装置室、发电机房），

东南侧为油库、油处理室、工具室等，西侧 110kV 出线，南侧紧邻山体，北侧为卧

龙台水电站厂内道路。升压站周边环境关系见附图 2。 

升压站为全户外型式，主变压器位于站区东侧，便于通过水电站厂房接入水电

站电力，向西为 110kV 配电装置，采用户外敞开式布置，再通过 110kV 母线向西架

空出线，事故油池布设于大修工具库地面下。升压站总平面布置见附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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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投资 

本工程实际总投资 558.0万元，其中环境保护投资 11.0万元，占总投资的 1.97%，

环保投资估算见表 4-2。 

表 4-2    环境保护投资一览表 

类别 污染源或污染物 污染防治措施或设施 验收阶段费用 

噪声 主变压器 采用低噪声设备 纳入主体投资 

固废 

废变压器油 事故油池 1 座 8.0 

废蓄电池 
依托卧龙台水电站现有危废暂存间，

定期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置 
1.0 

环境 

监测 
详见环境管理与监测计划小节 2.0 

总投资（万元） 11.0 
 

4.5 建设项目变动情况及变动原因 

根据本次验收调查，卧龙台水电站 110kV 升压站已于 2000 年 6 月建成投产，

属于历史遗留问题，环评阶段已建成，本次验收阶段与环评阶段工程建设地点、内

容、规模以及升压站周围环境敏感目标等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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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环境影响评价回顾 

5.1 环境影响评价的主要环境影响预测及结论 

西安海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6 月编制完成了《二郎坝发电公司卧龙

台水电站 110kV 升压站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有关主要评价结论如下： 

一、工程概况 

二郎坝发电公司卧龙台水电站110kV升压站工程位于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高寨

子街道戚家垭村。工程主要建设31.5MVA主变压器2台，110kV出线2回。 

本工程总投资 558.0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11.0 万元，占总投资的 1.97%。 

二、主要环境保护目标 

根据现场踏勘，升压站评价范围内无电磁环境保护目标。 

三、工程可行性分析 

⑴ 产业政策符合性分析 

陕西省二郎坝水电工程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鼓励类”

第二项“水利”第 11 条“综合利用水利枢纽工程”，本工程作为二郎坝水电工程

的配套工程，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⑵ 与“三线一单”符合性分析 

工程符合“三线一单”等相关要求。 

四、生态环境现状 

本工程位于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高寨子街道戚家垭村，根据《陕西省生态功能

区划》，本工程位于秦巴山地落叶阔叶、常绿阔叶混交林生态区～米仓山、大巴山

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米仓山水源涵养区。区域水源涵养功能重要，主要保护天然

次生林和竹林，营造茶、桑、漆等经济林。 

根据现场调查，区域土地利用类型主要为林地、草地、耕地及建设用地；升压

站周边植被主要以农作物为主，主要种植农作物为水稻、小麦和油菜等；工程站址

所在地人类活动频繁，主要野生动物为麻雀、鼠类。评价区域内未发现国家珍稀野

生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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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环境影响分析 

⑴ 施工期 

本工程作为陕西省二郎坝水电工程的配套工程，位于卧龙台水电站厂区内，已

于 2000 年 6 月建成投产，施工期已经结束，根据调查现场，施工期的环境影响基

本消失，卧龙台水电站四周进行了绿化，周边环境基本恢复施工前状态。 

⑵ 运行期 

① 电磁环境影响分析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输变电》（HJ24-2020）的要求，升压站二级评价

电磁环境影响预测应采用类比监测的方式，由于卧龙台水电站 110kV 升压站已于

2000 年 6 月建成投产，现处于运行状态，因此本次电磁环境影响评价以现状监测的

方式调查运行期电磁环境影响情况。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输变电》（HJ24-2020）、《交流输变电工程电磁环

境监测方法（试行）》（HJ681-2013）的有关规定，委托西安志诚辐射环境检测有限

公司进行电磁环境监测，依据其监测数据环境影响分析如下： 

a 升压站四周监测结果 

升压站厂界工频电场强度范围为 5.59～223.32V/m，工频磁感应强度范围为

0.1155～0.3016μT，各监测点监测值均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

中规定的标准限值要求。 

b 升压站断面展开监测结果 

110kV 升压站北厂界展开监测工频电场强度范围为 5.12～157.53V/m，工频磁

感应强度范围为 0.0535～0.3016μT，监测点监测值均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 

8702-2014）中规定的标准限值要求。 

c 升压站周边监测结果 

升压站东侧卧龙台水电站厂房外工频电场强度为 2.90V/m，工频磁感应强度为

0.0786μT，监测值均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中规定的标准限值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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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现状监测结果可知，升压站运行期工频电场和工频磁感应强度均满足评价标

准的要求，对电磁环境影响较小。 

② 危险废物 

卧龙台水电站 110kV 升压站运行期的危险废物主要是主变压器产生的事故废

油、废蓄电池。 

a 废油处置措施 

根据现场调查，卧龙台水电站大修工具库地面下设事故油池 1 座，钢筋混凝土

结构，有效容积为 23.8m3（4m×3.5×1.7m），可满足事故排油的要求。事故状态下排

出的变压器油经油水分离后大部分的变压器油可回收使用，剩余的极少量的含油污

水交由汉中石门危险废物集中处置中心处置。 

b 废蓄电池 

升压站直流电源系统配套独立运行的蓄电池组，采用阀控式密封铅酸蓄电池，

这些蓄电池由于全密封，无需加水维护，正常使用寿命在 3～5 年。由于环境温度、

充电电压、过度放电等因素可能会影响蓄电池寿命，产生的废蓄电池依托卧龙台水

电站现有危废暂存间，定期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置。 

⑶ 环境保护措施的可行性分析 

本工程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经过电磁环境影响分析可知，工程周边电磁环

境均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中相关标准限值要求，变压器废油、

废蓄电池均能够合理处置。从满足环境质量目标角度，本工程的建设可行。 

5.2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意见 

汉中市生态环境局于 2021 年 7 月 21 日以汉环批字〔2021〕36 号文批复了建

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表，主要批复意见如下： 

（一）严格按照生态环境局宁强分局《关于陕西省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二郎

坝发电公司卧龙台水电站 110kV 升压站工程执行环境质量标准的函》（宁环函

〔2021〕81 号）的有关要求执行。 

（二）你公司应定期对变电站及升压站进行监测和维护，确保其正常运行；变

电站事故集油池，应根据实际定期清理，防止非正常情况下造成环境污染，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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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变压器油等危险废物应及时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妥善处置。 

（三）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使公众对电磁辐射真实情况有所了解，做好变电

站周围和升压站附近环境敏感点的相关协调工作；新建、更换、增设和拆除输变电

线路及变压器需及时向当地生态环境部门进行申报登记或变更登记。 

（四）加强运行期环境监管，定期对变电站周围和升压站附近环境敏感目标进

行监测检查，发现超标等问题，应及时采取相应措施，确保环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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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环境保护设施、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阶段 
影响 

类别 

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批复文件中要求的 

环境保护设施、环境保护措施 

环境保护设施、环境保护措施落

实情况，相关要求未落实的原因 

前期 

生态 

影响 
/ / 

污染 

影响 
/ / 

施工

期 

生态 

影响 
/ / 

污染 

影响 
/ / 

环 

境 

保 

护 

设 

施 

调 

试 

期 

生态 

影响 
/ / 

污染 

影响 

报告表要求措施： 

1、电磁环境： 

卧龙台水电站 110kV 升压站工程电磁

环境的影响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GB8702-2014）中规定的标准限值要求

（工频电场强度 4000V/m，工频磁感应强度

100μT）。 

2、危险废物： 

卧龙台水电站 110kV 升压站运行期的危

险废物主要是主变压器产生的事故废油、废

蓄电池。 

⑴ 变压器废油：卧龙台水电站油库地

面下设事故油池 1 座，钢筋混凝土结构，有

效容积为 23.8m3（4m×3.5×1.7m），排放的

废油全部经排油管道收集到事故油池，建设

单位将废油交由汉中石门危险废物集中处

置中心处置。 

⑵ 废铅蓄电池：产生的废旧蓄电池暂

存于卧龙台水电站现有危废暂存间，定期交

由有资质单位处置。 

报告表中要求已落实。 

建设项目采取的污染防止措施主

要有以下 2 点： 

1、电磁环境 

升压站厂界工频电场强度范

围为 5.59～223.32V/m，工频磁感

应强度范围为 0.1155～0.3016μT；

110kV 升压站北厂界展开监测工

频 电 场 强 度 范 围 为 5.12 ～

157.53V/m，工频磁感应强度范围

为 0.0535～0.3016μT；升压站东侧

卧龙台水电站厂房外工频电场强

度为 2.90V/m，工频磁感应强度为

0.0786μT。 

2、危险废物 

卧龙台水电站油库地面（现命

名为大修工具库）下已建设有一座

有效容积为 23.8m3（4m×3.5×1.7m）

的事故油池。对突发事故时产生的

事故排油经油水分离后可回用部

分回收利用，无法回收的事故油和

升压站配电装置在运行过程中产

生的报废的免维修蓄电池由汉中

石门危险废物集中处置中心处置

（资质见附件），不会对站址周围

环境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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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复要求措施： 

⑴ 严格按照生态环境宁强分局《关于

陕西省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二郎坝发电

公司卧龙台电站 110kV 升压站工程执行环

境质量标准的函》（宁环函〔2021〕81 号）

的有关要求执行。 

⑵ 你公司应定期对升压站进行监测和

维护，确保其正常运行；升压站事故集油池，

应根据实际定期清理，防止非正常情况下造

成环境污染，产生的废变压器油等危险废物

应及时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妥善处置。 

⑶ 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使公众对电

磁辐射真实情况有所了解，做好升压站附近

环境敏感点的相关协调工作；更新、更换、

增设和拆除输变电线路及变压器需及时向

当地生态环境部门进行申报登记和变更登

记。 

⑷ 加强运行期环境监管，定期对升压

站附近环境敏感目标进行监测检查，发现超

标等问题，应及时采取相应措施，确保环境

安全。 

批复中相关要求已落实： 

建设项目采取的污染防止措施主

要有以下 4 点： 

⑴ 通过监测，升压站四周厂界、升

压站东侧卧龙台水电站厂房、升压

站展开监测电磁环境均满足《电磁

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 

⑵升压站配置了定期巡检人员，通

过定期对升压站监测、维护确保升

压站正常运行；陕西省水电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二郎坝发电公司制定

了相关管理制度，定期检查事故油

池，确保非正常情况下废变压器油

正常进入事故油池，并已与汉中石

门危险废物集中处置中心签订危

废处置协议，事故状况下产生的废

油交由汉中石门危险废物集中处

置中心处置。 

⑶周围公众对电磁环境影响提出

疑问时，陕西省水电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二郎坝发电公司积极应对，配

合相关部门妥善处理投诉等问题；

陕西省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二

郎坝发电公司承诺更新、更换、增

设和拆除输电线路及变压器时向

当地生态环境部门申报、登记。 

⑷ 陕西省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二郎坝发电公司配置了定期巡检

人员进行环境工作检查，当发现升

压站周围出现超标现象，积极采取

相应措施，保证升压站周边电磁环

境安全。 

建设项目的有关环境保护设施及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见图 6-1 至图 6-6，照片

拍摄时间为 2021 年 3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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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    大修工具库 

 

6-2    事故油池 

 

图 6-3    贮存废蓄电池危废暂存间 

 

图 6-4    危废暂存间内分区—废蓄电池区 

 

图 6-5    危废暂存间内分区—废油区 

 

图 6-6    升压站北侧绿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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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电磁环境、声环境监测 

7.1 电磁环境监测 

7.1.1 监测因子及监测频次 

电磁环境监测因子为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监测频次为 1 次，详见

表 7-1。 

7.1.2 监测方法及监测布点 

电磁环境监测方法及布点依据《交流输变电工程电磁环境监测方法（实行）》

（HJ681-2013）有关规定，详见表 7-1。监测布点示意图见图 7-1。 

表 7-1    电磁环境监测因子、频次及布点 

类别 监测因子 监测布点 
监测 

频次 

升压站厂界 
工频电场强度 

工频磁感应强度 

在升压站四周围墙外 5m 处各布设一个监测点，测量

距地面 1.5m 处工频电场强度和工频磁感应强度。 
1 次 

升压站厂 

界外展开 

工频电场强度 

工频磁感应强度 

在升压站北围墙外 5～50m，间隔 5m 各布设一个监测

点，测量距地面 1.5m 处工频电场强度和工频磁感应强

度。 

1 次 

 

图 7-1    卧龙台水电站 110kV 升压站监测点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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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监测单位、监测时间、监测环境条件 

本次验收监测单位为西安志诚辐射环境检测有限公司，由于本工程环评阶段已

建成，本次验收监测采用环评阶段监测报告，监测时间及监测环境条件见表 7-2。 

表 7-2    监测时间及环境条件 

监测日期 监测时间 天气状况 监测现场环境条件 

2021 年 3 月 12 日 12:40～13:50 阴 温度：12℃、湿度 68% 

7.1.4 监测仪器及工况 

本次竣工验收电磁环境监测所使用的仪器均已通过计量部门检定。监测仪器参

数见表 7-3。 

表 7-3    电磁辐射分析仪 

生产厂家 北京森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型号规格 SEM-600（主机）/LF-01（探头） 

出厂编号 S-0294（主机）/G-0294（探头） 

测量频率范围 1Hz-100kHz 

量程 工频电场强度：5mV/m～100kV/m      工频磁感应强度：0.1nT～10mT 

校准单位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校准日期 2020.6.8 

证书编号 XDdj2020-02235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输变电》（HJ 705-2020）第 4.5 规

定，验收监测应在主体工程运行稳定、应运行的环境保护设施运行正常的条件下进

行。本次监测期间，卧龙台水电站 110kV 升压站正常稳定运行，验收工况符合验收

要求。监测期间工程运行工况见表 7-4。 

表 7-4    110kV 升压站验收期间运行工况 

名称 
额定容量

（MVA） 

运行工况 

电流（A） 有功（kW） 无功（kVar） 

3#主变 31.5 26.4 5307 1102 

4#主变 31.5 46.8 9158 1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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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5 监测结果分析 

本项目卧龙台水电站 110kV 升压站四周厂界及紧邻卧龙台水电站厂房工频电

磁场强度监测结果见表 7-5，卧龙台水电站 110kV 升压站断面展开工频电磁场强度

监测结果见表 7-6。表中监测数据引用自《二郎坝发电公司卧龙台水电站 110kV 升

压站工程电磁辐射环境监测报告》（XAZC-JC-2021-072）。监测数据分析见图 7-2～

7-3。 

表 7-5    卧龙台水电站 110kV 升压站四周工频电磁场监测结果 

监测

点位 
监测点位描述 

监测结果 

监测点位坐标 工频电场强度

（V/m） 

工频磁感应强

度（μT） 

1 110kV 升压站东厂界外 5m 处 5.59 0.1789 
E:106.372517650° 

N:32.848413090° 

2 110kV 升压站南厂界外 5m 处 136.57 0.1164 
E:106.372131410° 

N:32.848372530° 

3 110kV 升压站西厂界外 5m 处 223.32 0.1155 
E:106.371887330° 

N:32.848566320° 

4 110kV 升压站北厂界外 5m 处 157.53 0.3016 
E:106.372187730° 

N:32.848688000° 

5 卧龙台水电站厂房 2.90 0.0786 
E:106.372662480° 

N:32.848669970° 

表 7-6    卧龙台水电站 110kV 升压站断面展开（北厂界垂直向北侧）工频电磁场监测结果 

监测

点位 
监测点位描述 

监测结果 

工频电场强度

（V/m） 

工频磁感应强度

（μT） 

5 110kV 升压站北厂界外垂直方向 10m 处 53.30 0.1499 

6 110kV 升压站北厂界外垂直方向 15m 处 25.52 0.1115 

7 110kV 升压站北厂界外垂直方向 20m 处 18.30 0.1003 

8 110kV 升压站北厂界外垂直方向 25m 处 10.06 0.0685 

9 110kV 升压站北厂界外垂直方向 30m 处 8.34 0.0671 

10 110kV 升压站北厂界外垂直方向 35m 处 7.73 0.0590 

11 110kV 升压站北厂界外垂直方向 40m 处 5.81 0.0564 

12 110kV 升压站北厂界外垂直方向 45m 处 5.51 0.0551 

13 110kV 升压站北厂界外垂直方向 50m 处 5.12 0.0535 

经现场实测可知，卧龙台水电站 110kV 升压站四周厂界及紧邻卧龙台水电站厂

房工频电场强度测量值范围为 2.90～223.32V/m，工频磁感应强度测量值范围为

0.0786～0.3016μT；卧龙台水电站 110kV 升压站北厂界断面展开监测工频电场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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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值范围为 5.12～157.53V/m，工频磁感应强度测量值范围为 0.0535～0.3016μT。 

各监测点位测量值均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 8702-2014）中规定的标准

限值要求（工频电场强度 4000V/m，工频磁感应强度 100μT）。 

卧龙台水电站 110kV 升压站展开监测变化趋势如图 7-2～7-3 所示。 

 

图 7-2    卧龙台水电站 110kV 升压站断面展开工频电场强度随距离变化趋势 

 
图 7-3    卧龙台水电站 110kV 升压站断面展开工频磁感应强度随距离变化趋势 

据表 7-5、表 7-6、图 7-2、7-3 可知，卧龙台水电站 110kV 升压站断面展开数

据工频电场强度在（5.12～157.53）V/m 之间，监测结果占标率为 0.13%～3.94%，

远低于限值要求，随距离增加总体呈下降趋势；工频磁感应强度在 0.0535～0.3016μ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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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监测结果占标率为 0.0535%～0.3016%左右，远低于限值要求，随距离增加总

体呈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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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环境影响调查 

8.1 施工期环境影响调查 

本工程作为陕西省二郎坝水电工程的配套工程，位于卧龙台水电站厂区内，已

于 2000 年 6 月建成投产，施工期已经结束，根据调查现场，施工期的环境影响基

本消失，卧龙台水电站四周进行了绿化，周边环境基本恢复施工前状态。 

8.2 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期环境影响调查 

8.2.1 电磁环境影响 

经现场实测可知，卧龙台水电站 110kV 升压站四周厂界及紧邻卧龙台水电站厂

房工频电场强度测量值范围为 2.90～223.32V/m，工频磁感应强度测量值范围为

0.0786～0.3016μT；卧龙台水电站 110kV 升压站北厂界断面展开监测工频电场强度

测量值范围为 5.12～157.53V/m，工频磁感应强度测量值范围为 0.0535～0.3016μT。 

各监测点位测量值均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 8702-2014）中规定的标准

限值要求（工频电场强度 4000V/m，工频磁感应强度 100μT）。 

8.2.2 环境风险 

卧龙台水电站 110kV 升压站已建成 1 座有效容积为 23.8m3 的事故油池，布置

于大修工具库地面下。 

根据设计资料及现场调查结果，事故油池四周为防水混凝土，防水等级为二级，

防渗等级为 P6，井口采用预制混凝土盖板，具有较好的防渗密封性能。 

根据现场调查，本工程 1 台主变电器油重 17.1t（密度按 0.895t/m3 计，体积为

19.11m3），本工程事故油池有效容积为 23.8m3（4m×3.5×1.7m），符合设计要求

和事故漏油处置要求。满足《高压配电装置设计规范》（DL/T5253-2018）中最大一

台变压器油全部油量的要求。 

对突发事故时产生的事故排油经油水分离后可回用部分回收利用，无法回收的

事故油和升压站配电装置在运行过程中产生的报废的免维修蓄电池由汉中石门危

险废物集中处置中心处置（资质见附件），不会对站址周围环境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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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环境管理及监测计划 

9.1 环境管理机构设置 

9.1.1 施工期管理机构 

施工期的环境管理由施工单位和项目建设单位（陕西省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二郎坝发电公司）共同负责。 

施工单位项目部对施工项目环境保护工作进行日常管理；建设单位对施工单位

环保工作进行监督管理。 

9.1.2 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期管理机构 

本工程升压站的日常环境管理由陕西省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二郎坝发电公

司管理，设环保专职管理人员，有专职人员负责定期监督检查。资产归陕西省水电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二郎坝发电公司所有。具体环境管理内容如下： 

⑴ 贯彻执行国家和地方的各项环保方针、政策、法律和各项规章制度，制定和

实施各项环境管理计划； 

⑵ 掌握升压站附近的环境特征，建立管理和配套环境监测技术文件，做好档案

管理工作； 

⑶ 检查环境保护设施的运行情况，及时处理突发环保问题，保证环境保护设施

的正常运行； 

⑷ 定期巡查升压站周围环境情况变化，工程周边出现新建的居民敏感目标要

做好调查统计工作，并告知居民不要在电力设施保护范围内新建住宅等敏感性建

筑，在电力设施保护区边界设置警示标志； 

⑸ 配合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所进行的环境检查工作，并对检查过程中发现

的环保问题积极实施整改工作，并将整改结果送达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备

案； 

⑹ 配合有关部门积极妥善处理工程附近群众对工程投运所产生的电磁环境影

响和噪声扰民的投诉工作； 

⑺ 按照要求，当升压站发生环境污染事故及出现环境敏感目标处居民投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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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环境敏感目标处进行电磁环境、噪声方面的监测，及时掌握升压站运行对周边环

境的影响程度； 

⑻ 定期对工程运行环境管理人员进行环境保护技术和政策方面的培训，加强

环境保护宣传工作，增强环保管理能力的建设； 

⑼ 针对升压站工程站内可能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按照《环境风险评价技术

导则》（HJ169-2018）等国家有关规定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定期演练。 

9.2 监测计划落实情况及环境保护档案管理情况 

根据本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提出的监测计划，要求在竣工验收阶段，应开展环

境监测计划。监测因子包括工频电场强度和工频磁感应强度。本次验收调查，已落

实环境影响报告表提出的监测计划。 

建设项目选址、环境影响评价、设计文件及其批复等资料均已成册归档。 

9.3 环境管理状况分析 

1、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环境管理组织机构健全。建设单位设环保专职管理人

员，有专职人员负责定期监督检查。 

2、环境管理制度和应急预案基本完善。 

3、环保工作管理比较规范。项目落实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环境保护“三同

时”制度。有关环境保护规章制度落实较好，从而避免了工程建设及运行造成生态

破坏和环境污染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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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竣工环保验收调查结论及建议 

10.1 调查结论 

通过对“二郎坝发电公司卧龙台水电站 110kV 升压站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监测和调查，可以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二郎坝发电公司卧龙台水电站 110kV 升压站工程设计、环境影响评价审查、

审批手续完备，技术资料与环境保护档案资料基本齐全。环境保护规章制度，环保

监督管理机构基本健全，环境保护设施具备正常运转的条件。 

2、该工程执行了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工程电磁环境、危险废物按照环境

影响报告表和环评批复中的要求予以落实。 

3、电磁监测结果表明，卧龙台水电站 110kV 升压站四周厂界及紧邻卧龙台水

电站厂房工频电场强度测量值范围为 2.90～223.32V/m，工频磁感应强度测量值范

围为 0.0786～0.3016μT；卧龙台水电站 110kV 升压站北厂界断面展开监测工频电场

强度测量值范围为 5.12～157.53V/m，工频磁感应强度测量值范围为 0.0535～

0.3016μT。 

各监测点位测量值均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 8702-2014）中规定的标准

限值要求（工频电场强度 4000V/m，工频磁感应强度 100μT）。 

4、卧龙台水电站 110kV 升压站建设有 1 座容积为 23.8m3 的事故油池，满足《高

压配电装置设计规范》（DL/T5253-2018）中要求。已委托汉中石门危险废物集中处

置中心对无法回收的事故油和升压站配电装置在运行过程中产生的报废的免维修

蓄电池进行处置（资质见附件），不会对站址周围环境产生影响。 

5、与《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第八条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

施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建设单位不得提出验收合格的意见”分析见表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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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1    与《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第八条”分析表 

序

号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 

“第八条”规定 
本项目实际情况 

1 

未按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

定要求建成环境保护设施，或者环境保护设施不

能与主体工程同时投产或者使用的 

环境保护设施均按环境影响报告表及

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要求建成且与主

体工程同时投产使用。 

2 

污染物排放不符合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环境影

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或者重点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要求的 

经监测，升压站厂界及升压站断面展

开处工频电场强度及工频磁感应强度

公 众 曝 露 控 制 限 值 分 别 满 足

4000V/m、100μT 的推荐限值要求，本

项目无总量控制要求。 

3 

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经批准后，该建设项目的

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

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建设单

位未重新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或者环境影

响报告书（表）未经批准的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后，实际

建设性质、地点、工艺及防治污染、防

止生态破坏的措施与环评一致，无重

大变动。 

4 
建设过程中造成重大环境污染未治理完成，或者

造成重大生态破坏未恢复的 

建设过程无造成重大环境污染未治理

完成，或者造成重大生态破坏未恢复

的现象。 

5 
纳入排污许可管理的建设项目，无证排污或者不

按证排污的 
本项目未纳入排污许可管理。 

6 

分期建设、分期投入生产或者使用依法应当分期

验收的建设项目，其分期建设、分期投入生产或

者使用的环境保护设施防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

坏的能力不能满足其相应主体工程需要的 

本项目无分期建设。 

7 

建设单位因该建设项目违反国家和地方环境保

护法律法规受到处罚，被责令改正，尚未改正完

成的 

无 

8 
验收报告的基础资料数据明显不实，内容存在重

大缺项、遗漏，或者验收结论不明确、不合理的 
无 

9 
其他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不得通过环

境保护验收的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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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卧龙台水电站 110kV 升压站工程”在设计、施工和运行初期采取

了行之有效的污染防治措施，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和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批复中要

求的污染控制措施基本得到了落实，工程中没有“不得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

情况，建议项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10.2 建议 

为了进一步做好建设项目运营期的环境保护工作，提出如下建议： 

1、做好环境保护设施的巡查和维护，确保环境保护设施长期、稳定、正确发挥

效能。 

2、认真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第五十三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依

法划定的电力设施保护区内新建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建筑物、构筑物，不得种

植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植物，不得堆放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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